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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詢液態氮冷凍治療操作，是否屬醫師法第28條需由醫師

親自執行之醫療業務一案，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局101年2月1日北市衛醫護字第10130436301號函。

二、按醫師法第28條所稱「醫療業務」，係指以醫療行為為職

業而言，不問是主要業務或附屬業務，凡職業上予以機會

，為非特定多數人所為之醫療行為均屬之。且醫療業務之

認定，並不以收取報酬為其要件。上揭所稱醫療行為，係

指以治療、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、傷害、殘缺為目的，所

為之診察、診斷及治療；或基於診察、診斷結果以治療為

目的，所為處方、用藥、施術或處置等行為全部或一部的

總稱。又醫療工作之診斷、處方、手術及施行麻醉之醫療

行為，係屬醫療業務之核心，應由醫師親自執行，其餘醫

療業務得由相關醫事人員依其各該專門職業法律所規定之

業務，依醫囑執行之。

三、另查，液態氮冷凍療法係利用液態氮直接接觸皮膚，因液

態氮汽化需吸收熱能，接觸之皮膚產生明顯的溫差階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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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細胞內容物溫度急速降低結晶化，導致脫水，導致細

胞冷凍性壞死(Cryonecrosis)，以治療皮膚增生疣、腫瘤

、痣及皮膚前期腫瘤等，業已涉屬足以影響人類結構及生

理機能，為侵入性之處置，係屬醫師法第28條之醫療業務

，應由醫師在醫療機構為之；爰此，未具醫師資格之護理

人員，亦不得依醫師指示執行前揭之醫療業務，違者依違

反醫師法第28條規定論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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